
附件 2 

“西安政务”微信公众号预约取号操作指南 

 

一、预约取号操作流程 

1.扫描二维码或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“西安政务”微信

公众账号，并点击关注，二维码如图所示： 

 

2.点击“政务服务”菜单中的“预约取号”二级菜单，

如图所示： 

 

3.输入本人有效身份信息进行实名认证，如图所示： 



 

4.选择所要预约的部门，点击“在线预约”按钮后，选

择需要预约的事项，如图所示： 

 

5.选择预约日期及具体时间段，确认无误后选择提交则

会显示预约成功，同时注册的手机将会收到预约成功的短信

提醒，如图所示： 



 

 

6.预约成功之后，请在预约时间段内携带本人居民身份

证，在市政务大厅取号机首页上点击“预约取号”按钮，进

行实名认证，然后选择预约的事项，点击“打印小票”进行

取号，也可在抽号机上进行取消预约操作，如图所示: 



 

 

7.如果您无法在预约时间段到达市政务大厅办理相关

业务，可以在个人中心取消预约，如图所示： 



 

8. 企业群众在大厅取号机成功取号之后，预留手机号

码会收到短信提醒，如图所示： 

 

9. 当窗口工作人员操作呼叫器叫号时，预留手机会收

到短信和电话语音提醒，同时窗口对应 LED屏幕会滚动显示

叫号信息，企业群众可到相应窗口办理业务，如图所示： 



 

 



 

二、 预约取号规则及注意事项 

1.市政务大厅所有进驻事项都可通过微信公众号在线

预约，“建筑施工企业资质认定（三级、部分二级专业承包

资质）（变更）”事项预约时需要填写公司名称，窗口受理时

办理企业需要跟预约填写的企业名称保持一致。 

2.预约成功之后，在预约时间段内取号成功，享有优先

排队权，叫号优先于现场大厅取号。 

3.预约以 5 个工作日为一个周期，每周五上午 9点开启

下周 5个工作日内事项预约通道。 

4.预约时间内到现场取号需要凭预约时填写的身份证

刷证取号。 

5.同一用户、同一事项只能预约一次，办理后可再次预

约。 

6.预约时间内故不能到现场取号办理的，用户可进行取

消预约操作，否则视为失约。一个月内失约三次，即视为失

信行为，当日起一个月内禁止使用预约功能。 

7.预约人数超过所要预约事项的上限时，便不可进行预

约。 

8.“建筑施工企业资质认定（三级、部分二级专业承包

资质）（变更）”事项原“电话预约”方式取消，仅保留电话

咨询服务（咨询指导电话：029-86785165）。 
 


